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投資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股股權管理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2日臺北市政府（111）府授財金字第 1113031968號函修正

全文 10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富邦金控）之公股股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派任富邦金控董事（以下簡稱公股董事）之遴選、管理及考核，

    應依據「臺北市政府派任投資或轉投資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捐（補）

    助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遴選管理考核要點」辦理。

三、公股董事遇有下列事項，涉及本府重大利益時，應於會商、議決或行

    為前，就相關議題或行為加註意見，由財政局簽報市長核定；其涉及

    法令、合約之權利義務重大事項，財政局於簽核前，應簽會法務局：

    （一）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二）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共同經營契約。

    （三）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四）財務上之重大變更。

    （五）重大之人事案（如總經理、副總經理之聘任或解任）。

    （六）非辦理保證業務之對外保證要則之訂定及修改。

    （七）重大之轉投資行為。

    （八）解散或合併。

    （九）富邦金控與公股董事個人或其他董事間有利益衝突之交易或行

          為，或其他違反忠實義務之情事。

    （十）其他涉及本府權益及富邦金控營運之重大事項。

    （十一）以上各款之法定會議議程及紀錄。

    公股董事應就前項簽核意見於會商或會議時提出主張，有臨時動議時

    應提出有利於本府之主張，會後並應將會商或會議結論報財政局，並

    由財政局報審計機關備查。



四、公股董事應將涉及前點第一項第七款之重大轉投資計畫，依下列事項

    評估後，依前點第一項規定，由財政局簽報市長核定：

    （一）投資目的。

    （二）所營事業。

    （三）資本組成投資總額及資金來源。

    （四）投資效益（含技術、財務及市場可行性）。

    （五）風險分析。

    （六）經營管理分析。

    （七）對於本府及市民之影響。

    （八）被投資事業不得以交叉持股為目的持有富邦金控之股票。

五、涉及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之重大轉投資，富邦金控因故需轉讓被投資

    事業部分或全部股權、轉投資目標無法達成，或被投資事業連續三年

    虧損情況無法改變，或因情勢重大變更，富邦金控認為應予撤資或停

    辦者，公股董事應將下列事項有關資料，交由財政局簽報市長核定：

    （一）原轉投資之目的。

    （二）讓售股權之原因。

    （三）被投資事業最近三年財務報表及其投資效益分析。

    （四）被投資事業目前資本總額、股東及其持股比率。

    （五）讓售數額及方式。

    （六）該讓售行為對本府及市民之影響。

六、涉及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之重大轉投資，除由公股董事交由財政局簽

    報市長核定外，公股董事應要求富邦金控與被投資事業具有控制力之

    股東簽訂認股協議書，而該協議書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並對轉投資

    行為妥為管理，以確保公股權益。但因轉投資之個別情形，經本府專

    案核定免簽訂者，不在此限。

    （一）每股價格或計算公式。

    （二）認股協議書有效期間與當事人之聲明及保證。



    （三）認股協議書效力之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

    （四）認股協議書有效期間內，投資股權是否限制轉讓及其期間等。

    （五）從事轉投資所營業務之競業禁止。

    （六）富邦金控之董監事席次（人數及任期，包括有無正當理由之解

          任程序）及其他管理權（如：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七）被投資事業不得以交叉持股為目的持有富邦金控之股票。

    （八）保密事宜。

    （九）其他重要事項。

    前項認股協議書的內容，其性質得納入被投資事業之章程者，應納入

    其章程中規範之。

七、本府指定公股董事一人擔任召集人，召集人應就第三點至前點事項，

    負責聯繫及彙整其他公股董事意見後交由財政局簽報市長核定，再將

    核定事項轉知其他公股董事。

    公股董事應就第三點至前點事項適時向本府簡報。

八、兼任公股董事支領之報酬，其超過政府所規定兼職酬勞部分，應繳回

    市庫。

九、公股董事違反有關法令或本要點之規定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府依職務指派推薦予富邦金控擔任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之董事準用本要點規定。


